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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股票代码：

002734

股票简称：利民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99

债券代码：

128144

债券简称：利民转债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主要系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可转债转股

导致公司总股本变动，从而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明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新生、李媛

媛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被动稀释触及1%的整数倍，不涉及其持股数量变化，不触及要约收

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

结构和持续经营。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390号）的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为人

民币980,000,000.00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数量为9,800,000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债券期限为6年。

经深交所深证上 ［2021］278号文同意， 公司980,000,000.00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1年3月24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利民转债” ，债券代码“128144” 。

根据《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限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1

年3月5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1年9月6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7年2月

28日）止。

2025年10月24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明的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后，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明及一致行动人李新生、李媛媛的合计持股比例为24.45%。 截至

2025年12月5日，受“利民转债”累计转股的影响，公司总股本增加至449,885,229股，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明及一致行动人李新生、李媛媛的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触及1%

整数倍。 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1 李明

住所 江苏省新沂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2 李新生

住所 江苏省新沂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3 李媛媛

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12月5日

权益变动过程

2025年10月24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明的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李明及一致行动人李新生、李媛媛的合计持股比例为24.45%。 截至2025年12月5日，受“利民转

债”累计转股的影响，公司总股本增加至449,885,229股。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明及一致行动

人李新生、李媛媛的合计持股比例由24.45%被动稀释至23.91%，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

股票简称 利民股份 股票代码 002734

变动方向 上升□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B股等）

增持/减持/其他变动（请注明）股数（万股） 增持/减持/其他变动（请注明）比例（%）

A股 0（被动稀释） 被动稀释0.54%

合 计 0（被动稀释） 被动稀释0.54%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因可转债转股被动稀释）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股东投资款□

其他□（请注明）不涉及资金来源√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李明 62,104,948 14.12 62,104,948 13.80

李新生 44,737,620 10.17 44,737,620 9.94

李媛媛 714,228 0.16 714,228 0.16

合计持有股份 107,556,796 24.45 107,556,796 23.91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

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注：2025年10月25日披露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中减持变动后合计持股数为109,976,796股有误，以本公告

107,556,796为准。

二、其他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为被动稀释，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性，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特此公告。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08日

证券代码：

002142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

2025-049

优先股代码：

140001

优先股简称：宁行优

01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8日（星期一）下午15: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8日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

间为2025年12月8日9:15-15:00。

2、会议地点：宁波朗豪酒店。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陆华裕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普通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161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550,

812,8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603,590,792股的68.9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普通股

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7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325,166,91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35%；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144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

225,645,8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6%。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优先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0股，占公司优先

股股份总数48,500,000股的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会议。 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

议作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审议情况

1、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

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宁兴

（宁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新加坡华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华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QFII、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前述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304,961,688股，该等股

份不计入本议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3、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4、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5、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的议案》。

6、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二）议案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需普通股股东审议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编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表决

结果

1.00

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1,245,452,871 99.9680% 310,192 0.0249% 88,051 0.0071% 通过

2.00

关于修订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议案

4,542,314,191 99.8133% 8,447,257 0.1856% 51,354 0.0011% 通过

3.00

关于修订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4,550,441,401 99.9918% 321,237 0.0071% 50,164 0.0011% 通过

4.00

关于修订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4,550,454,823 99.9921% 307,035 0.0067% 50,944 0.0011% 通过

5.00 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的议案 4,549,942,678 99.9809% 353,063 0.0078% 517,061 0.0114% 通过

6.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中期

利润分配方案

4,550,593,284 99.9952% 186,695 0.0041% 32,823 0.0007% 通过

根据有关监管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就下列议案的投票情况进行单独计票，投票

情况如下：

议案编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表决

结果

1.00

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1,245,452,871 99.9680% 310,192 0.0249% 88,051 0.0071% 通过

2.00

关于修订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议案

1,237,352,503 99.3178% 8,447,257 0.6780% 51,354 0.0041% 通过

3.00

关于修订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245,479,713 99.9702% 321,237 0.0258% 50,164 0.0040% 通过

4.00

关于修订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245,493,135 99.9713% 307,035 0.0246% 50,944 0.0041% 通过

5.00 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的议案 1,244,980,990 99.9302% 353,063 0.0283% 517,061 0.0415% 通过

6.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中期

利润分配方案

1,245,631,596 99.9824% 186,695 0.0150% 32,823 0.0026% 通过

注：公司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以

上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需优先股股东审议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编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2.00

关于修订《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议案

0 0% 0 0% 0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范云、朱和鸽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

600547

证券简称：山东黄金 公告编号：临

2025-084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暂时补流募集资金金额：50,000.00万元

● 补流期限：自2025年12月8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发行名称 2016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资金总额 167,918.24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164,282.24万元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16年9月29日

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

金归还日期及金额

2025年11月17日归还55,000.00万元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540号文《关于核准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的核准，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同时，向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省国

投”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开源” )、山金金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金金控” ）、烟台市金茂矿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茂矿业” )及山东黄金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共五名特定投资者以锁价方式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配

套资金发行对象山东省国投、前海开源、山金金控、金茂矿业及山东黄金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均缴纳了股票认购款。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

股份发行数量为117,425,346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1,679,182,447.80元。 扣除财务顾问费及承销费用人民币36,360,000.00元后，实

际到账资金人民币1,642,822,447.80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6年9月29日到账，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山东黄金” ）已对

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北京天圆

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注：2019年8月经核准，变更名称为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天圆全验字

[2016]000040号《验资报告》。

截至2025年12月8日，公司2016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发行名称 2016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55,968.46万元

募投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万元） 已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项目进度

东风矿区（东风二期建设项目） 114,658.38 72,983.28 63.65%

新立探矿权（新立矿区深矿建设项目） 32,746.28 33,225.66 101.46%

归来庄公司 （归来庄金矿深部建设项

目）

6,911.45 6,919.75 100.12%

蓬莱矿业（蓬莱金矿初格庄、虎路线矿

建设项目）

9,966.13 0

0

合计 164,282.24 113,128.69 -

注：蓬莱金矿初各庄、虎路线矿段建设项目涉及的相关矿区根据《烟台市蓬莱区金矿矿产资源整合优化调整方案》要求进行整合并扩

充为“燕山整合区矿区” ，于2024年7月取得整合后的“山东黄金集团蓬莱矿业有限公司燕山矿区” 采矿许可证，待项目核准完成后，方可

开展项目建设相关工作，因此尚未开始投入资金。

2.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8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为559,684,556.90元，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单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余额

募集资金

利息收入及手续费净

额

合计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华龙路

支行

531900059310107 387,643,800.00 32,672,256.51 420,316,056.5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371618000018800017859 0 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珍

珠泉支行

37050161680109555666 0 2,603,072.02 2,603,072.0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明

湖支行

153101040027808 99,661,347.80 6,234,606.07 105,895,953.87

恒丰银行招远支行 853542010122802085 0 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州支行 241621509361 0 0 0

中国光大银行招远支行 38120188000112367 29,107,182.47 1,724,993.93 30,832,176.4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376010100101140534 37,298.10 37,298.10

合计 516,412,330.27 43,272,226.63 559,684,556.90

三、公司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其归还情况

2024年12月19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需求的前提下， 暂时使用闲置募集资金550,000,

000.00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公司应及时足额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5年11月17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550,000,000.00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募

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属于矿山基本建设项目，由公司根据投资计划逐年分步投入，现阶段出现募集资金暂时闲置。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工程进度和支付安排，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

不超过500,000,000.00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本次临时补流将通过募集资金专户实施。 在使用

期限内，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投资进度逐步归还上述资金，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本次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降低财务费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如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使用部分补充流

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司将及时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该部分募集资金，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五、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公司于2025年12月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需求的前提下，暂时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00,000,000.00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符合监管部门的相关监管要求。 该事

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六、专项意见说明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山东黄金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发展和全体股东利益；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山东黄金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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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香港

全资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山东黄金矿业(香港)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25,000万美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96,100万美元（不含本次）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954,727.04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25.26

注：美元按2025年12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公布的相关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山东黄金矿业(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黄金香港公司” )及其子公司改善债务结构，置换存量到期融资,促进生产运营等

资金需求， 有效利用境外资金市场， 山东黄金香港公司拟向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以下简称“汇丰银行” )作为委任牵头安排簿记行及代理行的银团(以下简称“融资方” )申请定期银团贷款2亿美元，并根据资

金使用情况分期提款，贷款期限为首次提款日起364天(以下简称“初始到期日” )或（经展期后）初始到期日的48个月后，公司拟与汇丰银

行作为融资方的代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山东黄金香港公司向上述银团申请的2亿美元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贷

款合同项下最终到期日(若经展期，则为贷款合同项下经展期到期日)后满三年之日终止。

同时，山东黄金香港公司拟向招商银行伦敦分行申请不超过0.5亿美元贷款，单笔业务期限不超过一年，公司拟与招商银行济南分行

签订《担保合作协议》及《见索即付保函／备用信用证开立申请书》，并开立融资性保函，为山东黄金香港公司向招商银行伦敦分行申请

的0.5亿美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山东黄金香港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3月27日、2025年6月1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一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

为香港子公司提供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2025年度向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山东黄金香港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180,000.00万美元的

担保，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2025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 本次担保安排具体由公司及山东黄金香港公司经营管理层处理相关担保事宜。 本次担保前，

公司对山东黄金香港公司担保余额为96,100万美元，本次担保后，公司对山东黄金香港公司担保余额为121,100万美元，剩余可用担保额

度58,900万美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山东黄金矿业（香港）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

商业登记号码 67297171

成立时间 2017年2月27日

注册地 中国香港

注册资本 453,114.56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国有企业

经营范围 贸易、投资、控股、咨询服务等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

计）

资产总额 2,079,736.69 2,019,272.01

负债总额 1,402,528.24 1,442,646.77

资产净额 677,208.45 576,625.24

营业收入 685,276.70 460,250.33

净利润 111,739.60 36,028.70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山东黄金矿业（香港）有限公司为境外机构，不适用“失信被执行人”查询。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汇丰银行作为融资方的代理行签订《保证合同》

借款人：山东黄金矿业(香港)有限公司

债权人：汇丰银行作为委任牵头安排簿记行及代理行的银团

保证人：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公司愿意就山东黄金香港公司偿付以下债务向融资方提供保证担保：根据贷款合同项下的任何融资文件，由任何义务人欠

付或表示欠付任何融资方全部义务，无论该义务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真实的还是可能的，也无论是由任何义务人单独或连带承担，并无

论其是作为主债务人、担保人或是其他身份。

担保本金金额：2亿美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贷款合同项下最终到期日(若经展期，则为贷款合同项下经展期到期日)后满三年之日终止。

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二）公司与招商银行济南分行签署《担保合作协议》及见索即付保函／备用信用证开立申请书》

申请人：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招商银行济南分行

被担保人：山东黄金矿业（香港）有限公司

受益人：招商银行伦敦分行

担保范围：

根据招商银行伦敦分行和山东黄金香港公司签署的主合同的约定， 招商银行伦敦分行向山东黄金香港公司提供不超过 0.5�亿美元

贷款，贷款用途为日常经营及归还他行借款，单笔业务期限不超过 1�年。申请人在招商银行济南分行开立融资性保函，对上述合同项下的

相关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不超过 0.5�亿美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自保函开立之日起至保函结清之日止

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能够优化山东黄金香港公司债务结构，扩大融资途径，降低融资成本，满足山东黄金香港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被担保人山东黄金香港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控制权，且山东黄金香港公司目前经营情况

正常，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债务偿还能力，从未发生贷款逾期或担保到期需要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形，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处于公

司可控的范围之内。公司在年度担保授权额度和期限内为山东黄金香港公司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会对公司

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12月8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香港全资子公司融资提

供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状况、资信及偿债能力有充分了解和控制，风险可控。 该事

项有利于全资子公司经营业务的顺利开展，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山东黄金香港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96,1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680,042.04万元）（不含本次）；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山东黄金矿业（莱州）有限公司并购贷款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40,685.00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

公司为其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4,000.00万元（不含本次）；以上担保余额合计954,727.04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资产总

额的5.94%，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5.26%。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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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对其

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资标的名称：海南盛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盛蔚” ）

● 增资金额：140,000万元

● 本事项已经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山金国际黄金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金国际” ）和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增资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的全资子公司，风险可控。但未来投资效果和子公司经营可能面临因宏观经济变化、行

业政策变化等影响，存在无法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本次增资亦可能受政策调整、外部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而无法按计划完成，同时海南

盛蔚境外子公司Osino� Gold� Mining� and� Exploration� (Pty)� Ltd.的项目在实际建设中，可能面临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运营管理等

风险。 山金国际将进一步加强对子公司的管理，有效保障经营稳健，积极防范和应对相关风险，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增资情况概述

（一）本次交易概况

1、本次交易概况

为落实战略发展规划，抢抓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机遇，增强公司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全资子公司海南盛蔚经营实力和推动海南盛蔚

境外子公司Osino� Gold� Mining� and� Exploration� (Pty)� Ltd.的项目建设，山金国际拟以自有资金对海南盛蔚增加投资140,000万元人

民币，全部计入资本公积，不增加其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后，山金国际仍直接持有海南盛蔚100%股权。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投资类型

□新设公司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

--增资前标的公司类型：√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未持股公司

□投资新项目

□其他：_________

投资标的名称 海南盛蔚贸易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

√ 已确定，具体金额：140,000万元

□ 尚未确定

出资方式

√现金

√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_____

□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

□股权

□其他：______

是否跨境 □是 √否

（二）审批程序

2025年12月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该事项无需提交山

金国际和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三）是否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概况

本次增资标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的全资子公司海南盛蔚。

（二）投资标的具体信息

（1）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投资类型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

标的公司类型（增资前） 全资子公司

法人/组织全称 海南盛蔚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460000MAD737QQ0P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 欧新功

成立日期 2023年12月14日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

实缴资本 50,000万元

注册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江东新区江东大道202号江东发展大厦A110室-3A-1051

主要办公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15A号全球贸易之窗409室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山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金属矿石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银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

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所属行业 F516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2）增资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1,672.69 265,323.20

负债总额 201,360.38 220,801.34

所有者权益总额 30,312.31 44,521.86

资产负债率 86.92% 83.22%

科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91,520.58 380,988.87

净利润 -1,887.69 -3,590.45

（3）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注册资本 占比(%) 注册资本 占比(%)

1

山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

50,000 100 50,000 100

合计 50,000 100 50,000 100

注：1.山金国际拟以自有资金对海南盛蔚增加投资140,000万元人民币，全部计入资本公积，不增加其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后，山金国

际仍直接持有海南盛蔚100%股权。

2.海南盛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增资对山金国际的影响

本次山金国际对全资子公司海南盛蔚增资，是基于海南盛蔚境外子公司Osino� Gold� Mining� and� Exploration� (Pty)� Ltd.项目建设

的需要，同时降低海南盛蔚的资产负债率，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海南盛蔚的资金实力和运营能力，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山金国际战略发展规

划。 本次增资后不改变山金国际对海南盛蔚的股权比例，不会导致山金国际合并报表范围变化。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山金国际自有资

金，不会对山金国际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山金国际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对外投资完成后，预计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同业竞争，不会形成新的对外担保，也不会形成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

四、本次增资的风险提示

本次增资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的全资子公司，风险可控。但未来投资效果和子公司经营可能面临因宏观经济变化、行业政

策变化等影响，存在无法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本次增资亦可能受政策调整、外部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而无法按计划完成，同时海南盛蔚

境外子公司Osino� Gold� Mining� and� Exploration� (Pty)� Ltd.的项目在实际建设中，可能面临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运营管理等风险。

山金国际将进一步加强对子公司的管理，有效保障经营稳健，积极防范和应对相关风险，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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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山金国际的子公司开展商品期

货、期权及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主要情况

交易目的

□获取投资收益

√套期保值（合约类别：√商品；√外汇；□其他：）

□其他：________

交易品种

主要包括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和铅、锌、铜、铝、锡、镍等有色金属的期货和期权合约；以及为规避外汇波动风险的外汇

期货、期权、远期和互换等。

交易金额（在任意时点）

预计动用的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单位：万元） 120,000人民币或等值其他货币

预计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单位：万元） 1,600,000人民币或等值其他货币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借贷资金 √其他：自筹资金

交易期限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 已履行及拟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年12月8日，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金国

际的子公司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该事项尚需山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金国际” ）股东会审议批准，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 特别风险提示

山金国际进行上述业务遵循稳健原则，不进行以投机为目的的金融交易，拟开展的商品期货、期权及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均以正常生产

经营为基础，以具体经营业务为依托，始终以降低价格波动风险为目标，将风险控制摆在第一位，但业务开展过程中依然会存在市场风险、

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资金风险、技术风险等其他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情况概述

（一）交易目的

为规避因价格和汇率波动对山金国际及其子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影响和风险，确保经营业绩的持续、稳定，山金国际子公司拟在遵守

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及外汇套期保值业务，进一步提升山金国际及其子公司生产经营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山金国际子公司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及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与生产经营紧密相关。 山金国际子公司主要产品为黄金、白银、铅和锌等贵

金属和有色金属，市场价格波动较大。 山金国际子公司按照生产经营计划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围绕主营业务进行套期保值，可降低

金属价格以及汇率波动对经营业绩的影响，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交易金额

商品期货、期权及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预计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1,600,0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其他货币，且预计动

用的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包括为交易而提供的担保物价值、预计占用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为应急措施所预留的保证金等）不超过

120,0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其他货币；上述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但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含使用前述交易的收益进行再交

易的相关金额）不超过上述额度。

（三）资金来源

山金国际子公司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使用募集资金从事该交易的情况。

（四）交易方式

①交易品种及交易工具

山金国际子公司主要开展与山金国际主营业务相关、与山金国际产品同类的流动性较强的交易品种。主要包括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和

铅、锌、铜、铝、锡、镍等有色金属的期货和期权合约；以及为规避外汇波动风险的外汇期货、期权、远期和互换等。

②交易场所

上海期货交易所、上海黄金交易所、纽约商品交易所（COMEX）、伦敦金属交易所（LME）、伦敦金银市场协会（LBMA）、新加坡交

易所、香港交易所、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以及资信优质的银行、期货公司等金融机构。

山金国际子公司境外采购或销售以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等国际基准定价，需要在境外开展对应品种的期货及衍生品交易，达到

套期保值目的。因场外交易具有定制化、灵活性、多样性等风险对冲优势，与场内衍生品交易覆盖不同类型的价格风险。山金国际子公司将

定期对交易对手的信用状况、履约能力跟踪评估，实现对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管理。

（五）交易期限

有效期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二、审议程序

2025年12月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的子公司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该

事项尚需山金国际股东会审议批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该业务不属于关联交易事项。

三、交易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1、市场风险及对策

由于金融衍生品市场自身存在着一定的系统性风险，在进行衍生品交易业务操作时，需要对价格走势做出合理有效的预判。一旦价格

预测发生偏离，可能会影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效果。

山金国际子公司在境外开展期货和衍生品交易选择纽约商品交易所（COMEX）、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等国际权威交易所，所在

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较为稳定，交易所规则制度健全、流动性较好。 山金国际子公司将综合考虑交易规模以及未来外汇波动预测，关注相

关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法律情况，选择适当的交易所进行套期保值。

山金国际及其子公司严格执行已建立的《衍生品投资业务管理制度》和《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通过完善的内部决策程序形成对

价格走势的合理判断；山金国际及其子公司将衍生品交易业务与生产经营相匹配，严格控制交易头寸；山金国际子公司严格按照审批确定

后的方案进行操作，并由山金国际风险控制部门进行审核和监督，确保交易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2、资金风险及对策

交易保证金逐日结算制度可能会给山金国际及其子公司带来一定的资金流动性风险，山金国际子公司可能面临或出现未能及时补足

交易保证金而被强行平仓造成实际损失的风险。

山金国际子公司将合理调度资金用于衍生品交易业务，严格控制衍生品交易的资金规模，合理计划和使用保证金。

3、信用风险及对策

交易价格出现对交易对方不利的大幅度波动时，交易对方可能违反合同的相关规定，取消合同，造成公司损失。

山金国际子公司将建立客户的信用管理体系， 在交易前按山金国际子公司合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程序对交易对方进行资信审

查，确定交易对方有能力履行相关合同。

4、技术风险及对策

由于无法控制或不可预测的系统、网络、通讯故障等造成交易系统非正常运行，使交易指令出现延迟、中断或数据错误等问题可能会

给公司造成损失。

山金国际子公司设立符合要求的交易、通讯及信息服务设施系统，保证交易系统的正常运行，确保交易工作正常开展。

四、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会计处理

套期保值业务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适用条件 □是 √否

拟采取套期会计进行确认和计量 □是 √否

山金国际及其子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关于“公允价值”的规定进行确认计量，山金国际子公司

进行衍生品交易的交易品种市场流动性较强，价格透明度高，成交活跃，成交价格和结算价格能充分反映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山金国际及

其子公司每月均进行公允价值计量与确认。

山金国际及其子公司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及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相关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遵循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金融工具列报》及其指南等相关规定，对拟开展的商品期货、期权及外汇套期保值业务进

行相应的核算处理，并反映在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相关项目中，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套期会计》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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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

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会有关情况

1.股东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12月24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547 山东黄金 2025/12/18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11月18日公告了股东会召开通知，单独持有35.18%股份的股东山东黄

金集团有限公司，在2025年12月8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会召集人。 股东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

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2025�年12月8日， 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临时提案：《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为其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提请公司董事会将该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会审议。

2025�年12�月8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山金国

际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临2025-081号）。

三、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5年11月18日公告的原股东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12月24日 9:30

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经十路2503号公司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2月24日

至2025年12月24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30-11:

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及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落实避免同业竞争相

关承诺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提交本次股东会的议案1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2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1月11日、2025年12月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议案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黄金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山东黄金集团

青岛黄金有限公司、山东黄金（北京）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 报备文件

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2月24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落

实避免同业竞争相关承诺的议案》

2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0547

证券简称：山东黄金 公告编号：临

2025-081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为其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山东黄金” ）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金国际” ）拟

为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担保总额度为429,000.00万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额度不超过393,000.0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36,00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山金国际对

其控股子公司担保总余额为34,000.00万元，占山金国际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62%，占山东黄金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0.90%。

担保对象一

被担保人名称 海南盛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盛蔚” ）

本次预计担保金额 36,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34,000.00万元（不含本次）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2026年预计额度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二

被担保人名称 Sino�Gold�Tenya（HK） Limited（以下简称“澳华香港” ）

本次预计担保金额 73,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0.00万元（不含本次）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2026年预计额度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_

担保对象三

被担保人名称 YTSH�SINGAPORE�PTE.LTD.

本次预计担保金额 20,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0.00万元（不含本次）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2026年预计额度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四

被担保人名称 Osino�Mining�Investments�Limited（以下简称“OMIL” ）

本次预计担保金额 300,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0.00万元（不含本次）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2026年预计额度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0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

元）

954,727.04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

25.26

特别风险提示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 该事项尚需山金国际股东会及山东黄金股东会审议批准。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及其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提高山金国际融资决策效率，山金国际拟为合并报表范

围内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预计担保总额度为429,000.00万元， 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

393,000.0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36,000.00万元。 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

12月31日。 如单笔担保的存续期超过了决议的有效期，则决议的有效期自动顺延至单笔担保终止时止，具体的担保期限以最终签订的合

同约定为准。 在担保额度有效期内，担保总额度可循环使用，但山金国际在任一时点的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不超过429,000.00万元。 上述担

保额度可在子公司之间进行担保额度调剂。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担保等。

对于被担保方中的非全资子公司YTSH� SINGAPORE� PTE.LTD.，其日常经营管理主要由山金国际负责，且提供担保额度是为了日

常经营需要，基于业务实际操作便利，同时考虑到少数股东无明显提供担保的必然性，故少数股东并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2025年12月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本

议案尚需山金国际股东会及山东黄金股东会审议批准。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

比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

（2025年9

月30日）资

产负债率

截至目前担保

余额（万元）

本次新增担保

额度（万元）

担保额度占

山金国际最

近一期

（2025年9月

30日）净资

产比例

担保预计有

效期

是否关联

担保

是否有

反担保

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超过70%

山金国

际

海南盛蔚贸易有限

公司

100% 83.22% 34,000.00 36,000.00 2.50%

2026年1月1

日至2026年

12月31日

否 否

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

山金国

际

Sino� Gold� Tenya

（HK） Limited

100% 29.97% 0.00 73,000.00 5.06%

2026年1月1

日至2026年

12月31日

否 否

YTSH�

SINGAPORE�

PTE.LTD.

96.60% 59.27% 0.00 20,000.00 1.39% 否 否

Osino� Mining�

Investments�

Limited

100% 62.54% 0.00 300,000.00 20.80% 否 否

上述资产负债率等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四）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上表所列额度是根据山金国际及子公司情况所预估的最高额度，后期可能根据山金国际和子公司的实际情况，在不超过本次担保预

计总额的前提下同时符合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在山金国际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上表所列示子公司、已设立的子公司及将来新纳入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之间调剂使用。 但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被担保对象仅能从股东会审议时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

被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海南盛蔚贸易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

被担保人名称 海南盛蔚贸易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山金国际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山金国际持有海南盛蔚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欧新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D737QQ0P

成立时间 2023年12月14日

注册地 海南省海口市江东新区江东大道202号江东发展大厦A110室-3A-1051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一般项目：金属矿石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银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

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前三季度（未

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265,323.20 231,672.69

负债总额 220,801.34 201,360.38

资产净额 44,521.86 30,312.31

营业收入 380,988.87 91,520.58

净利润 -3,590.45 -1,887.69

2、Sino� Gold� Tenya（HK） Limited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

被担保人名称 Sino�Gold�Tenya（HK） Limited

被担保人类型及山金国际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山金国际持有上海盛蔚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盛蔚” ）100%股权，上海盛蔚持有澳华香

港100%股权；山金国际间接持有澳华香港100%股权。

成立时间 2007年11月19日

注册地

香港中环康乐广场一号怡和大厦四楼402室（402�Jardine�House,1�Connaught�Place,Central,Hong�

Kong）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前三季度（未经

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79,029.54 57,583.69

负债总额 23,685.30 2,271.28

资产净额 55,344.24 55,312.41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31.83 62.05

3、YTSH� SINGAPORE� PTE.LTD.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

被担保人名称 YTSH�SINGAPORE�PTE.LTD.

被担保人类型及山金国际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山金国际持有上海盛鸿融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盛鸿” ）96.60%股权，河南豫光金铅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上海盛鸿3.40%股权；上海盛鸿持有YTSH�SINGAPORE�PTE.LTD.100%股权。 山

金国际间接持有YTSH�SINGAPORE�PTE.LTD.96.60%股权。

成立时间 2018年3月1日

注册地 04,�16,�160,�Robinson�Road�068914,�Singapore

注册资本 2000万美元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前三季度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64,561.95 47,290.05

负债总额 38,263.86 22,936.73

资产净额 26,298.09 24,353.31

营业收入 450,495.2 456,301.41

净利润 2,425.92 454.38

4、Osino� Mining� Investments� Limited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

被担保人名称 Osino�Mining�Investments�Limited

被担保人类型及山金国际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海南盛蔚直接持有Osino�Resources�Corp.100%股权，OMIL为Osino�Resources�Corp.全资子公司。

山金国际间接持有Osino�Resources�Corp.100%股权。

OMIL间接持有拥有Twin�Hills�金矿项目的Osino�Gold�Exploration�and�Mining� (Pty) �Ltd.

100%股权。

成立时间 2022年3月23日

注册地 毛里求斯

注册资本 100美元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前三季度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83,530.34 49,670.00

负债总额 52,243.63 19,226.57

资产净额 31,286.72 30,443.44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1,164.12 549.16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经查询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截至公告披露日，海南盛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澳华香港为香港注册公司、YTSH� SINGAPORE� PTE.LTD.为境外机构、OMIL为境外机构，截至公告披露日，不适用“失信被执行

人”查询。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山金国际计划为子公司的融资提供总计不超过429,000.00万元的担保总额度，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限由山金国际最终签署

的担保合同确定。担保用途是为山金国际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项目贷款、并购贷款、开具保函和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及其他

因业务经营需要对外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等提供担保。 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保证责任担保等方式。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山金国际本次为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支持其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发展筹措资金，采用年度担保额

度预计的方式，有利于提高其子公司融资效率，能够促进山金国际的稳定持续发展。其中，海南盛蔚资产负债率超过70%，但山金国际作为

控股股东对全资子公司海南盛蔚日常经营活动具有控制权；对于被担保方中的非全资子公司YTSH� SINGAPORE� PTE.LTD.，其日常经

营管理主要由山金国际负责，且提供担保额度是为了日常经营需要，基于业务实际操作便利，同时考虑到少数股东无明显提供担保的必然

性，故少数股东并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被担保对象均为山金国际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山金国际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理，及时掌

握其资信情况、履约能力。

公司及山金国际在对被担保人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资信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认为被担保人有足够的

偿还债务能力，其财务风险处于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山金国际对其担保不会损害山金国际及公司利益，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12月8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

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本议案尚需山金国际股东会及山东黄金股东会审议批准。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额度预计事项主要为满足山金国际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山金国际的良性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被担

保方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为其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4,000.00万元（不含本次），占山金国际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62%。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山东黄金香港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96,1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680,042.04万元）（不含本

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山东黄金矿业（莱州）有限公司并购贷款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40,685.00万元。 公司以上担保余额合计954,727.04

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资产总额的5.94%，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5.26%。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0万元。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无逾期担保，也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等。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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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5年12月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会董事9人，

实际参会董事9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香港《公司

条例》等监管规定以及《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对审议事项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的子公司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

的子公司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及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临2025-080）。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

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临2025-081）。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

对其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临2025-082）。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临2025-084）。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香港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山东黄金矿业(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黄金香港公司” )为公司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为满足山东黄金香港公司及其子公

司改善债务结构、促进生产运营、置换存量到期融资等资金需求，有效利用境外资金市场，拟与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以下简称“汇丰银行” )作为委任牵头安排簿记行及代理行的银团(以下简称“融资方” )签订一

份Term� Loan� Facility� Agreement(以下简称“贷款合同” )。 根据该贷款合同的约定，融资方向山东黄金香港公司提供定期银团贷款2亿

美元，贷款用途是为公司及所属企业的一般企业用途提供融资，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及所属企业财务负债之再融资、资本支出及集团运营资

金需求等；及支付本贷款的相关费用及成本，贷款期限为首次提款日起364天(以下简称“初始到期日” )或（经展期后）初始到期日的48个

月后；拟与招商银行伦敦分行签订《Facility� Agreement（贷款协议）》，根据贷款协议约定，招商银行伦敦分行向山东黄金香港公司提供

不超过 0.5�亿美元贷款，并根据资金使用情况提款，单笔业务期限不超过一年，贷款用途为日常经营及归还他行借款。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香港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香港全资子公司申

请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临2025-085）。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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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财务顾问

主办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关于变更山东黄金矿

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持续督导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的说明》。中信证券为公司2016年完成

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之独立财务顾问，目前重大资产重组持续督导期已届满，但中信证券仍需对尚未完结的督导事项继续履行持续督导

职责。

中信证券原委派冯新征先生、包项先生为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现冯新征先生因工作安排原因不再继续担任重

大资产重组项目持续督导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本次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变更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持续督导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为包项先生、刘垚先生。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8日


